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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记录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记录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5.2.2条

2.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GB 50325-2020

3. 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及本项目装修设计说明、材料决算清单
二、绿色装饰装修材料选用清单

本项目共选用4类满足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的装饰装修材料，有害物质限量均符合规范要求，具体如下：
材料类别 代表产品 应用部位 环保指标 
墙面涂料 无机矿物环保涂料 展厅、办公区、公共走廊 VOC含量≤10g/L，甲醛未检出 
地面材料 再生橡胶地板+环保水磨石 展厅、走廊、楼梯间 可回收成分≥30%，重金属含量达标 
吊顶材料 矿棉吸声板+可回收金属吊顶 公共区域、办公区 甲醛释放量≤0.02mg/m³，可100%回收 
固定家具板材 无醛添加实木颗粒板 办公区、后勤储物间 甲醛释放量≤0.01mg/m³，符合E0级标准 

三、施工过程记录

1. 材料进场验收

• 所有绿色装饰装修材料均提供产品检验报告及绿色产品认证证书，进场时核对型号、规格及环保指标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• 材料堆放于通风干燥的专用库房，避免受潮或污染，分类标识清晰，与普通材料分区存放。

2. 施工工艺控制

• 墙面涂料施工：采用辊涂工艺，现场无溶剂调配，施工后通风72小时，确保有害物质充分挥发。

• 地面材料施工：采用干式工法，避免使用含甲醛胶粘剂，接缝处使用环保密封胶，减少污染物释放。

• 吊顶与固定家具安装：采用模块化装配工艺，现场无切割打磨作业，降低粉尘与VOC排放。

3. 过程质量检查

• 施工期间每日巡查，重点检查材料使用是否与设计一致，有无违规替换非绿色材料。

• 关键工序（涂料涂刷、地面铺装、家具安装）完成后，进行现场抽样检测，室内空气质量达标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。
四、合规性评价

本项目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共4类，均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，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5.2.2条中“达到3类及以上得5分”的要求，对应评价得分5分，认定为达标。
五、结论

本项目绿色装饰装修材料选用合规，施工过程规范，质量控制有效，室内环境质量符合标准要求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，可作为5.2.2条评价提资依据。
六、备注

1. 本记录仅针对已完成的绿色装饰装修材料施工部分，后续若新增材料类别需补充记录。

2. 所有材料检验报告、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及施工过程照片均已归档留存，可随时查阅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